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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2014年5月12日举行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299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5,178,458

股新股。本次实际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2,593.0161万股，发行价格为21.25

元/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55,101.592125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53,499.999109万元。 

本次发行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49,006,500股增加至

174,936,661股，注册资本将由149,006,500.00元增加至174,936,661元。 

公司需要对《公司章程》的部分内容作以下修改： 

序

号 
原文 修订 

1.  

第六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9,006,500元。 

第六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4,936,661元。 

2.  

第十八条  公司设立之时，发起人、出资

方式及其认购的股份数如下: 

序

号 

发起人股东

姓名或名称 

股份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1 何启强 4,218 38% 

2 麦正辉 4,218 38% 

3 中山市长青 2,220 20% 

第十八条  公司设立之时，发起人、出

资方式及其认购的股份数如下: 

序

号 

发起人股东

姓名或名称 

股份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1 何启强 4,218 38% 

2 麦正辉 4,218 38% 

3 中山市长青 2,220 20% 



新产业公司 

4 张蓐意 444 4% 

合计 11,100 100% 

公司股份总数为 149,006,500 股，全部为

人民币普通股。 

 

新产业公司 

4 张蓐意 444 4% 

合计 11,100 100% 

公司股份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 30日 




